
附件9
2017年度海南大学基层团委考核
材料报送要求

为切实做好2017年度海南大学基层团委考核工作，提升我校共青团工作的系统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。现将基层团委考核相关材料格式规范要求如下：
一、内容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学院考核材料含封面、五四红旗团委申报表、目录、海南大学基层团委工作考核评比指标体系表、自查报告、支撑材料（图文并茂）。
1.材料封面以“海南大学XXXX（学院）基层团委考核工作报告”为标题。
2.自查报告：按照《海南大学基层团委工作考核评比指标体系表》中二级指标的顺序，完成约2000字左右的自查报告，包含基本情况、工作成效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、工作建议四方面。
3.支撑材料：以二级指标中每一评分点为单位，将相关证明材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依照次序叙述，每个一级标题下的内容顺序为：评分点内容概况+相关制度文件+相关活动纪实+图片。
4.考评表须认真填写，二级指标中的“落实情况”简单填写做法和成效。
5.加分项目要和常规项目分开，须单独列项。
二、格式要求
学院自查报告总标题使用华文中宋、二号字体。正文内容使用仿宋、四号字体，单倍行距。正文内小标题使用黑体、四号字体。纸张要求A4纸纵向布局。
三、报送方式
请各基层团委于2018年3月16日前将基层团委考核报告的纸质版、填写好的考评表以及申报表、汇总表送至思源学堂A404，并将电子版考核材料报告发送至校团委组织科邮箱xtwzzk@163.com。

联 系 人：王寅
联系电话：0898-66261953
通迅地址：海南大学思源学堂A404校团委组织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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